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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障您在臺灣的工作權益，請您詳依下列說明，敦促您的雇主辦理健康檢查、健檢結

果報備、入國通報、聘僱許可、展延聘僱許可等相關事宜，並與雇主確認後，自行註記

辦理健檢日期及相關聘僱許可函、健檢核備函之日期文號，妥善保留本手冊。

  您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國籍別：              性別：           出生日：     月     日     年

護照號碼：                           入國日期：     月     日     年

請您依下列應注意事項，促請您的雇主依規定期限辦理：

  入國後辦理聘僱許可事宜：

1. 健檢合格者，須入國後15日內辦理外僑居留證及聘僱許可。

 （聘僱許可期間：   月   日      年至   月   日      年，

 　聘僱許可文號： 　  月   日      年第                      號函）

2. 入國工作後於聘僱期滿到期日之前60日內，應辦理展延聘僱許可。

 （展延聘僱許可期間：   月   日      年至   月   日      年，

 　展延聘僱許可文號：  　 月   日      年第    　          號）

3. 如您從事重大工程工作而屬特殊情形者，您的雇主可以再申請展延，應於展延期限屆滿

前60日內，辦理再展延聘僱許可，最長以6個月為限。

 （再展延聘僱許可期間：   月   日      年至   月   日      年，

 　再展延聘僱許可文號： 　  月   日      年第              號）

4. 如您發生轉換由新雇主接續聘僱者，請敦促新雇主應辦理接續聘僱許可。

 （接續聘僱許可期間：   月   日      年至   月   日      年，

 　新雇主接續聘僱許可文號： 　  月   日      年第          號）

  入國後辦理健康檢查及報備事宜：

1. 入國後3日內須辦理健康檢查：   月   日      年

2. 入國工作滿6個月之日前後30日內，健檢及健檢結果報備：   月   日      年

 （健檢核備函文號：   月   日      年第           號函）

3. 入國工作滿18個月之日前後30日內，健檢及健檢結果報備：   月   日      年

 （健檢核備函文號：   月   日      年第           號函）

4. 入國工作滿30個月之日前後30日內，健檢及健檢結果報備：   月   日      年

 （健檢核備函文號：   月   日      年第           號函）

「 外 籍 勞 工 在 臺 工 作 須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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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注意事項：

1. 您入國聘僱許可期限屆滿，如未再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核准展延者，您應於聘僱許可期

限屆滿前離境。

2. 您入國工作滿6個月、18個月及30個月之日前後30日內，雇主應為您安排辦理健康檢查事

宜，並須於收到醫院核發之健檢證明日起15日內，將健檢結果報備當地衛生主管機關。

3. 您的雇主不得非法扣留或侵占您的護照、居留證或財物。

4. 請於您的居留期限屆滿前，敦促雇主為您辦理延長居留期限事宜。

5. 您於受聘僱許可期間無違反法令規定情事而因聘僱關係終止、或聘僱許可期間屆滿出

國、或因健康檢查不合格經返國治癒再檢查合格者，得再入國工作。您可在出國1日後，

申請入國簽證來臺工作，但您在臺灣境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9年。

6. 您入國後如發生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而為非法雇主工作者，將被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

萬元以下罰鍰，並須限期出國，不得再於臺灣境內工作。

◆	 親愛的外籍朋友，歡迎您來到臺灣協助我們推動各項國家建設、產業生產及相關社會福

利服務，我們除了表示誠摯的感謝外，為了您在臺灣工作期間能順利愉快，有些話要提

醒您。

一、應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您應於進入我國後3個工作天內及滿6個月、18個月及30個月之日前後30日內，由雇主

安排前往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即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院辦理健康檢查；3年工作期滿

3個月內再入國，雇主仍應安排您接受健康檢查，如已持有國內指定醫院入國日前3個

月內核發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免再辦理母國健康檢查及入國後3日內之健康檢查。

二、應於限期內辦理外僑居留證：

您應於進入我國後15日內，由雇主帶領並檢附相關文件至您居留地移民署服務站（如

附表八）申請外僑居留證及製作指紋卡。

三、應由雇主如期辦理入國通報、聘僱許可及展延聘僱許可：

您初次進入我國經健康檢查合格後，雇主應於您入國後3日內，填具「雇主聘僱外籍

工作者入國通報單」，通知當地主管機關依第二類外國人生活管理計畫書實施檢查，

並取得當地主管機關核發之「雇主聘僱外籍工作者入國通報受理證明書」之後，於您

入國15日內，檢附前開證明書及其他相關文件，代為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

勞委會）申請聘僱許可（如您入國3日以上至15日內離境者，仍應依規定申辦聘僱許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

壹、您應遵守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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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當地主管機關將於核發證明書之翌日起3個月內，依外國人生活管理計畫書實施

檢查。在您許可期限屆滿，如有需要延長工作期限，仍應由雇主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限

屆滿日前60日期間內，向勞委會申請展延聘僱許可。

四、僱用您的雇主應與聘僱許可函上的雇主一致：

您未經勞委會許可不得轉換雇主及工作。

五、您目前所從事的工作項目及工作地點應與聘僱許可函上之工作項目及工
作地點一致。

您不得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或在許可以外之工作地點工作。

六、如您來臺從事家庭看護工之工作，而您所照護的被看護者不幸死亡後，

您應促請您的雇主於30日內，儘速向勞委會辦理變更被看護者、由符合

親等關係之新雇主接續聘僱、或轉由其他雇主接續聘僱事宜。

七、您在臺工作之薪資所得，應依規定繳納所得稅（請參考本手冊：肆、

四）。

外勞在臺工作之薪資所得應依我國稅法規定繳納所得稅。

八、您在臺工作期間，不得吸食或持有鴉片、嗎啡、古柯鹼、大麻、安非他

命等毒品，一經查獲將受刑事起訴。

九﹑您在入國臺灣時，應確認接機人員（雇主﹑仲介或代理人），以防誤接

被騙，勞委會並於臺灣國際機場(桃園國際航空站及高雄國際航空站)設

置外勞服務站(如附表五)，提供入國外勞指引與接機服務及出境申訴關

懷服務。

◆	 各位外籍朋友，為了確保您在臺工作之權益，請務必遵守以上各項規定。若您發現您的

雇主未依限為您辦理上述相關應辦事項者，請儘快要求您的雇主依規定辦理，若經反應

後仍未改善或發現您的雇主有任何違法的情事，請您儘速聯繫以下單位，將有專人提供

必要協助：

◎ 直接洽各縣市外勞諮詢服務中心（如附表一）

◎ 撥打勞委會職訓局免付費外勞申訴專線：英語0800-885885、泰語0800-885995、印尼語 

0800-885958、越南語0800-017858（如附表二），或洽勞委會職訓局（地址：臺北市大

同區延平北路二段83號）。

◎ 臺灣國際機場（桃園國際航空站及高雄國際航空站）外勞諮詢申訴服務（如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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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資：

由勞雇雙方自行協商約定，惟您如受僱於適用我國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工資不得

低於基本工資。

二、工作時間及休息：

1. 依勞雇雙方簽訂之勞動契約辦理。惟如受僱於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

位，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2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84小

時。加班時，依該法規定辦理。

2. 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

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

三、例假、休假及請假：

依勞雇雙方簽訂之勞動契約辦理。惟如受僱於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勞工每7日

中至少應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

假之日，均應休假。但得由勞雇雙方協商調整休假日期。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

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上開例、休假

日工資應由雇主照給。另婚、喪、事、病假及公傷病假，依勞工請假規則辦理。

四、健康保險：

所有領有外僑居留證的外勞，都要由雇主辦理自受雇之日起，參加全民健康保險。按

月繳納全民健保保險費，即可享有全民健保醫療權益。（中央健康保險局各地分局地

址如附表六）

五、勞工保險：

您受僱於僱用勞工5人以上之事業單位，雇主應於所聘僱外籍勞工到職之日檢附中央主

管機關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從事工作之證明文件向勞工保險局申報加入勞工

保險。（如附表七）

六、入出國接引服務

勞委會職訓局於臺灣國際機場(桃園國際航空站及高雄國際航空站)設置外勞服務站(如

附表五)，提供入國外勞指引及接機服務、出國外勞勞資爭議申訴服務及協助提供外勞

臨時留宿服務。

貳、您在臺工作期間所享有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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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勞資爭議處理：

您在臺工作期間，如有勞動權益方面之爭議時，可逕向工作所在地之縣市政府勞工行

政主管機關申請調解協調，或撥打勞委會免付費外勞申訴專線(如附表二)；亦可於臺

灣國際機場(桃園國際航空站及高雄國際航空站)外勞服務站(如附表五)提出申訴服

務。

八、消費爭議之處理：

外勞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生消費爭議時，消費者得向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

護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申訴，或逕撥服務專線：1950（全國代表號）。

另外，也可以進入消保會全民消費保護網網站（www.cpc.gov.tw）瞭解最新的生活消

費訊息及消費糾紛案例，還可以經由網路提出消費申訴。

一、在臺聘僱期間內合法工作，將會有什麼好處？

外勞如能合法在臺工作，除可獲得應有之薪資所得外，並可享有相關勞動權益的合理

保障。如您聘僱許可期間無違反我國法令規定情事而因聘僱關係終止或聘僱許可期間

屆滿出國，或因健康檢查不合格經返國治癒再檢查合格者，您可在出國1日後，申請入

國簽證來臺工作，但您在臺灣境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9年。

◎入國外勞諮詢服務流程

外勞下飛機後行經轉機室，

服務人員舉外語告示牌接引。

服務人員依外勞國籍協助配戴 

入境識別證(貼紙)， 

並發送關懷卡及宣導資料。

服務人員協助外勞填寫入境登記卡，

等候統一帶領通過證照查驗臺。

服務人員協助指引外籍勞工

至行李轉盤提領行李。

服務人員帶領外勞通過海關查驗，於外勞接

引服務臺等候雇主或仲介委託人接機。

前往工作地，展開新生活。

◎出國外勞諮詢服務流程

外勞疑有權益受損情事，

於出境前尋求申訴服務。

前往服務站(檯)提出訴求，

服務人員協助諮詢。

前往諮詢室陳述問題，

由服務人員記錄及分析。

協助外勞了解問題，並聯繫雇主、

仲介或外勞業務相關單位協調處理。

1. 爭議當場解決，直接出境。

2. 無法當場解決，進入後續爭議處理協商

機制。

參、明智選擇：合法？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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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在臺聘僱期間內發生行蹤不明，將會有什麼後果？

依我國「就業服務法」第73條及第74條規定，外勞發生連續曠職3 日失去聯繫者，將

被廢止聘僱許可，並限令出國，不得再於臺灣境內工作；且外勞於行蹤不明期間如非

法工作者，將被處以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意即行蹤不明之外勞將隨時有

可能被追緝並遣送出國，並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來臺工作。

三、如發生行蹤不明情形，該怎麼處理？

1. 您在臺工作如有權益遭受違法侵害之疑慮，請您善加利用勞委會提供之管道尋求協

助；如變相以行蹤不明之非法身份潛藏在社會角落打工，容易受到非法雇主或非法

仲介操控，遭受不當利用、剥削和欺壓，無論在醫療、生活或工作等都沒有保障，

受傷或病痛時，也缺乏勞健保保障，無法透過正常管道就醫，受迫時難以保障自我

基本人權；勞委會呼籲您，如發生行蹤不明之情形，請主動聯繫下列單位以協助投

案：

◎ 各地移民署專勤隊（如附表九）

◎ 各地警察機關

◎ 各外勞來源國駐臺機構（如附表三）

◎ 各縣市外勞諮詢服務中心（如附表一）

◎ 勞委會職業訓練局免付費外勞申訴專線（如附表二）。

◎ 臺灣國際機場（桃園國際航空站及高雄國際航空站）外勞諮詢申訴服務（如附

表五）。 

2. 為杜絕非法打工衍生之社會問題及保障合法外勞工作權益，雇主如僱用行蹤不明

外勞最高將重罰新臺幣75萬元，另檢舉聘僱行蹤不明外勞檢舉獎金一案為新臺

幣5000元，請利用勞委會職訓局免付費外勞申訴專線0800-885-885英語專線、

0800-885-995泰語專線、0800-885-958印尼語專線、越南語0800-017858檢舉（如

附表二）。

一、仲介費：為明訂仲介費之合理收費標準，勞委會採取以下措施：

1. 要求貴國明確釐清「規費」及「仲介費」，並建議貴國仲介費以不超過您一個月基

本工資為限。

2. 請貴國於訂定仲介費數額時，刪除「臺灣仲介費」一項，並規定臺灣仲介公司不得

向90年11月9日之後取得入國簽證之外勞收取「臺灣仲介費」。

3. 自90年11月9日起取得入國簽證外勞之每月給付臺灣仲介公司服務費及交通費，酌

予調整。合計第1年每月上限為新臺幣1800元；第2年每月上限為新臺幣1700元；第

3年每月上限為新臺幣1500元。但曾來臺工作2年以上，因聘僱關係終止或聘僱許可

期間屆滿回國後再來臺工作，並受僱於同一雇主者，每月上限為新臺幣1500元。以

上各年每月收費金額的計算，是以您入國日起算，並非更換仲介公司服務即以第1

年每月上限新臺幣1,800元計算收費。

肆、其他應注意事項與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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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灣仲介公司應主動與您簽訂書面服務契約，載明服務事項、費用項目及收費金

額、退費方式後，始得收取費用。

5. 外勞自90年11月9日起申請入國簽證，應簽署「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

書」，詳細確實填寫來臺工作所繳相關費用及所得工資，該切結書應經外勞輸出國

主管部門查核驗證後，外勞於辦理入國簽證時出示，並由外勞攜帶來臺於雇主申請

聘僱許可時繳交。

6. 仲介公司依法需向本會繳交銀行出具之新臺幣100萬元至300萬元之保證金保證書，

作為民事責任之擔保。若外勞與仲介公司發生民事債權債務問題，可偱民事途逕，

於保證金保證書效期內，勞委會尚未解除保證責任，且取得民事債權之執行名義

後，向開立保證金保證書銀行請求代負履行保證責任。

二、外勞薪資含膳宿費用： 

1. 依據我國勞動基準法規定，工資之給付得於勞動契約中訂明一部以實物給付，惟其

作價應公平合理。故勞委會參考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月住宿及伙食消費支出標準，並

考量外勞權益及尊重市場機制，以每月5000元作為外勞薪資中內含膳宿費之參考上

限，實際金額由勞資雙方協議並於勞動契約書面訂定。 

2.前項規定對於不適用勞基法規定之家庭外籍看護工及外籍幫傭，勞雇雙方須於勞動

契約中明訂，以維護勞雇雙方權益。

3. 對於目前已在臺工作之外勞，其與雇主已訂有契約免費提供膳宿者，在契約存續期

間，雇主不應片面變更勞動條件。如有變更之需要，仍須經勞雇雙方合意後，始得

為之。

三、懷孕及健康檢查項目：

1. 外勞入國前應辦理之健康檢查項目中，應包含妊娠檢查。外勞如經檢查結果有懷孕

情形時，屬健康檢查不合格，不得來臺工作。

2. 外勞進入我國後3個工作天內及工作滿6個月、18個月及30個月之日前後30日內之健

康檢查事宜，有關辦理妊娠檢查及B型肝炎表面抗原檢查項目，簡表如下：

健檢時間
健檢項目

妊娠檢查（女性） B型肝炎表面抗原檢查

入國前(入國簽證)  

入國3日  

滿6、18、30月  

3年期滿3個月內再入國  

3. 91年11月9日實施外勞取消妊娠檢查規定後，如您在臺工作期間有懷孕情形時，雇

主不得以此理由片面解約，強制令您出國。您如因懷孕等因素，而有確不能勝任工

作之情形時，雇主得主張終止契約。如果您是適用勞動基準法者（如製造業、營造

業），雇主應依法預告勞工並發給資遣費；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者（如家庭幫傭、家

庭監護工），則由勞雇雙方協議終止契約事宜。

4. 您在臺工作期間如因懷孕，身心會產生很大變化，又無家人或朋友協助，故勞委

會籲請外勞於發生性行為時，宜採取適當措施（如使用保險套、避孕藥等避孕措

施），以維護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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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薪資所得之課稅規定：

1. 雇主給付您工資時，應檢附印有中文及您本國文字之薪資明細表，將發放工資、工

資計算項目、工資總額、扣款繳納之各項費用及金額等事項記入，交予您簽收，並

請保存以利核對。

2. 您如於同一課稅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內在臺合法工作居留未滿183天者，係

以「非居住者」身分課稅，扣繳稅額為您薪資所得的20﹪，也就是應納的稅額，如

您於同一課稅年度內在臺工作居留滿183天（例如於當年度7月1日以前入國，中途

未離境者）、或於上一年度在臺居住已滿183天，繼續居住至次年度者，係以「居

住者」身分課稅，您應於每年5月1日至5月31日止辦理申報，其適用稅率依所得高

低介於6%至40%。

3. 如您來臺係從事家庭幫傭或家庭看護工之工作，由於您的雇主並非所得稅法之扣繳

義務人，因此雇主不會於給付時代扣稅款，但您仍應按勞動契約上每月約定工資來

計算您的所得稅額，並依規定繳稅。

4. 如您屬居住者每月所應繳交所得稅款金額未超過新臺幣2000元者，您可選擇不經由

雇主為您代扣稅款，但仍應依規定繳稅。

5. 如您已合法在臺工作，發生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經您雇主報備後，而經查獲非

法為未經許可之雇主工作，我國稅捐單位將以基本工資以上的所得標準來核課您的

所得稅額。

6. 您來臺工作後必須逐年申報所得稅，在臺工作期間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

止，辦理上年度之結算申報；如您於年度中途離境者，則應於離境前一週，辦理當

年度申報，稅捐單位於受理您申報退稅申請案後，經核算有退稅款，則至遲於次年

4月底前核發退稅支票。

7. 為避免他人不法侵占您的退稅款，建議您在簽署退稅授權書時，應審慎選擇授權給

您值得信賴的人代辦退稅及代理領款事宜，並洽請您國家的駐臺機構（如附表三）

提供必要之協助，以順利辦理及取得退稅。

8. 如您對於所得稅之繳納及退稅仍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打電話到各區國稅局洽詢

（如附表四）。

9. 如您有短漏報在臺工作所得情形者，將處漏稅額2倍以下之罰鍰；如未依法辦理申

報者，將處補稅額3倍以下之罰鍰。

五、工作安全及遵守安全衛生標準作業：

您與一般勞工一樣，在工作場所工作，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提供必要的安

全衛生保障，雇主除了工作場所的安全衛生設備應符合規定外，僱用您時亦應施予安

全衛生及預防災變的教育訓練，包括工作安全步驟，可能遭遇的危害，工作應注意事

項，避難、急救、消防等，以維護勞工作業安全及身心健康；也提醒您為確保自身安

全，工作前或工作時，勿飲酒或飲用含酒精類內服液等，以免意識不清發生危險。

六、您於受聘僱期間，因故須中途解約提前返國時，為免爾後發生勞資爭議
情事，應與雇主前往各地方主管機關辦理終止聘僱關係之驗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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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有相關法津問題與官司糾紛要處理，可以洽詢法律扶助基金會，將有專人為您服

務，讓您沒錢也能打官司，請事先用電話預約。

基金會 電話 基金會 電話

基隆分會 02-24231631 臺南分會 06-2285550

臺北分會 02-23225151 高雄分會 07-2693301

桃園分會 03-3346500 屏東分會 08-7516798

新竹分會 03-5259882 宜蘭分會 03-9653531

苗栗分會 037-368001 花蓮分會 03-8362884

臺中分會 04-23720091 臺東分會 089-361363

南投分會 049-2248110 澎湖分會 06-9279952

彰化分會 04-8375882 金門分會 082-375220

雲林分會 05-6364400 馬祖分會 0836-26881

嘉義分會 05-2763488

◆	危急時的求助管道及生活小提醒，提供身處異鄉的您，做好自我保護，讓您在臺生活平

安無憂。

一、個人證件資料應保護妥當

貼心提醒您！個人證件資料應妥善保護，千萬不要輕易將私人資料提供給不認識的陌

生人。

二、認識人身侵害

(一) 認識性侵害

1. 什麼是性侵害？

◎ 性侵害不是性，而是暴力，是粗暴的侵害，是未經允許的性行為。

◎ 簡單的說，任何沒有經過你同意，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

反您意願的方法而發生性行為者，都算是性侵害。

◎ 另外，只要不是您願意讓他人碰觸或觸摸身體的任何部位，且碰觸程度達

猥褻之行為者，也算性侵害。

2. 不幸遭受性侵害時，該怎麼辦？

◎ 保持鎮定：不要刺激對方，也不要回打，設法讓他也冷靜下來，以免火上

加油。

◎ 保護自己：尤其是頭、臉、頸、胸、腹等主要身體部分。

◎ 大聲呼救：大聲呼喊「失火了」（譯音），引起其他人注意。

伍、尋求法律協助的管道

陸、自我照顧與人身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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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避開：離開現場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找鄰居幫忙或到各地性侵害防治

中心尋求協助。

◎ 去找警察：到警察局找警察處理，協助送醫或庇護中心。

◎牢記加害人各項特徵。

◎ 保持現場，不要移動或觸摸任何現場器物。

◎ 先換穿一件外套或大衣，不要換衣物。

◎ 不要清洗陰道以便採得施暴者毛髮、精液。

◎ 應該立即到醫療院所診療驗傷，以蒐集證據。

(二) 認識性騷擾

1. 什麼是性騷擾？

◎ 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

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 、教

育、訓練、服務、計畫、活 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2) 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

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

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

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

2. 不幸遭受性騷擾時，該怎麼辦？

 當遭遇到性騷擾時，若採取消極的應對模式，如：隱忍不說、不予理會（如：

假裝聽不見或聽不懂）、逃避（自請調職等）等，通常不會發生制止的效用，

且可能讓騷擾者食髓知味。因此，若不幸遭遇性騷擾，應採取下列的積極應對

模式，以有效制止他人的性騷擾行為：

◎ 如果情況許可，可嘗試與行為人溝通：

 當面或透過書信，或雙方都信任的第三人，明確告知行為人你不舒服的感

覺，要求對方立即停止該行為。

◎如果情況沒有改善，則應採取掌控情勢的策略：

(1) 將事發經過及對你的影響，告知你可信任之親友或同儕。

(2) 記錄性騷擾事件：詳盡紀錄事情發生的完整經過，你試圖阻止性騷擾

的所有嘗試，你做了什麼抗拒／應對？若無，為什麼？，你的感覺如

何？對你所產生的其它影響？列舉目擊者，描述目擊者的反應，詳細

記錄每次事發時間、日期和地點，每次事件發生之後儘速寫下來，妥

善保存你的紀錄。

(3) 搜證（如：對加害人錄音） 

(4) 提出法律救濟：如：提起刑事訴訟、民事賠償、行政救濟（申訴或申

請調解）

(三) 發生人身侵害案件(包含：性侵害、性騷擾及人身傷害)緊急求助方式

 如果您不幸遭受人身侵害時，為保障您在臺工作相關權益，您可向以下管道聯

絡，尋求協助：

◎ 『113』婦幼保護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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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您面臨性侵害人身安全的威脅時，請撥打『113婦幼保護諮詢專線』（24小

時免付費服務），有英、越、泰、印、柬等五國語言通譯服務，提供您諮詢與

求助。

 全國婦幼保護專線113     提供外語服務請按0     英語服務請按1

 （24小時服務）                                越語服務請按2

                                                 泰語服務請按3

                                                 印尼語服務請按4

◎ 各縣市外勞諮詢服務中心（如附表一）  

◎ 勞委會職訓局免付費外勞申訴專線申訴（服務時間為8：00AM至17：

00PM，如附表二），各縣市勞工主管單位與各縣市性侵害防治中心將充

分合作，協助您在醫院驗傷，或至警察單位報案偵訊、出庭之翻譯、並

為您安排緊急安置地點、協助轉換雇主，及協調處理勞資爭議等事宜。 

（英語:0800-885885;印尼語:0800-885958；泰語：0800-885995；越南

語：0800-017858）

◎ 警察機關報案電話110

(四) 認識人口販運

1. 什麼是人口販運？

 「人口販運」，是指透過買賣或質押人口的方式，企圖達到性剝削、勞力剝削

或摘取器官的目的，進而採取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詐

術、不當債務約束或其他強制的方法，將被害人加以組織、招募、運送、轉

運、藏匿、媒介、收容或使其隱蔽的行為。

 如果您遭受到任何人有從事以下行為，即有疑似遭人口販運情形：

◎ 非法媒介外國人為他人工作，有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情形者。

◎ 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有就業服務法第57

條第1款情形者。

◎ 以雇主名義聘僱外國人為他人工作，有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2款情形者。

◎ 指派所聘僱外國人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以及未經許可變更外國人工作場

所，有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3款及第4款情形者。

2. 不幸遭受人口販運，該怎麼因應？

 如果您不幸遭受人口販運時，為保障您在臺相關權益，您可向各縣市外勞諮詢

服務中心（如附表一）、勞委會職訓局免付費外勞申訴專線（如附表二），或

桃園與高雄國際機場2處外勞服務站（如附表五）申訴，協助您在醫院驗傷，

或至警察及移民署等單位報案偵訊，提供或轉介您出庭之翻譯，並為您安排緊

急安置地點、協助轉換雇主，及協調處理勞資爭議等事宜。

＜健康常識＞

◆	 常見疾病的預防因應常識，將有助於您免除病痛，做好事前的健康保健，讓您在臺生活

無往不利。

柒、健康常識與生活小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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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1. 感染症狀：

 主要症狀為發燒38度以上、乾咳、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並可能伴隨其他症狀，

例如：頭痛、肌肉僵直、倦怠、意識紊亂、皮疹及腹瀉等，胸部X光檢查可發現肺

部病變。

2. 預防方式：

(1) 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尤其是勤洗手及打噴嚏或咳嗽要掩口鼻。

(2) 保持經常量體溫及勤洗手之健康行為。

(3) 保持居家環境衛生及空氣流通。

(4) 避免到人群聚集或空氣不流通的地方。

(5) 發燒>=38℃，應戴口罩就醫。

(6) 發燒就醫時，應告知醫師相關旅遊史及接觸史。

(7) 避免接觸或生食野生動物。

二、關於「禽流感」

1. 感染症狀：

 症狀會因感染之病毒型別而異。以目前較受注意之H5N1流感病毒來看，初期多有類

流感症狀，如發燒（耳溫38℃以上）、喉嚨痛、咳嗽、肌肉酸痛、頭痛、全身倦怠

等，部分患者有嘔吐、腹瀉和腹痛等症狀。患者可能在發病數天後，發生呼吸困難

等下呼吸道症狀。

2. 因應方式：

(1) 返鄉時，應注意住家及鄰近地區是否有大量禽鳥死亡現象，如有該等現象，應

避免接觸禽鳥類及其分泌物，如不小心碰觸，應馬上以肥皂洗手。

(2) 食物最好熟食，最少需加熱至攝氏70度。

(3) 勤洗手、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

(4) 飲食均衡、適當休息及運動。

(5) 返臺後，如發現有類流感症狀加上7天內之相關接觸史，應戴口罩立即就醫。

三、關於「登革熱」

1. 感染症狀：發燒（38℃到40℃）或惡寒、皮膚出疹、四肢酸痛、頭痛、後眼窩痛、

骨骼關節或肌肉痛等症狀。

2. 因應方式：

(1) 清除居家內外積水容器。

(2) 若置身登革熱流行的地區，請著長袖長褲，避免涼鞋。

(3) 在皮膚裸露處塗抹（噴）衛生署核可之防蚊藥，並依照藥品說明使用。

(4) 若有疑似登革熱症狀，應儘速就醫，發燒就醫時，應告知醫師相關旅遊史及接

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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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愛滋病」防治

愛滋病毒是經由口腔、肛門、陰道等未採保險套防護性接觸或共用針具（如針頭、針

筒）、稀釋液/容器等途徑感染，預防感染請避免一夜情、網路援交、嫖妓、參加搖頭

派對及共用針具等高危險行為。籲請您於每次性行為時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是預防

性病及愛滋病感染最經濟、有效又方便的方式。保險套可至各地衛生所購買，如有相

關問題，請撥衛生署愛滋病免費諮詢專線0800-888995洽詢。

五、關於「結核病」防治

結核病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傳染。痰檢查陽性的病人，傳染性最高。發病初期通常沒有

症狀，疾病進展過程緩慢，等到病情逐漸加重之後，出現長期咳嗽、咳痰、無故疲

倦、胃口不佳、體重減輕等症狀，嚴重的時候還會有午後潮熱、夜間盜汗，甚至於胸

痛、咳血等現象。受到感染的人，終其一生，大約有10%的機會在個人免疫力減弱時，

讓結核菌再度活化而發病。

「早期發現、規則治療」是防治結核病的不二法門，若發現自己咳嗽有痰超過三星

期，一定要及早就醫，並可透過胸部X光及痰液檢驗，以便確認自己是否罹患結核病。

治療結核病，必須遵照醫師指示規則服藥至少6個月以上。同時要定期返院檢查，不可

認為症狀消失就可自行停止服藥，假如擅自停藥，會使病情更加重甚至引起抗藥性，

最後將不容易治癒。如果被診斷是傳染性肺結核，在開始治療的2星期內應住院。

六、關於「燒、燙傷」

輕微的燒燙傷應先立即用冷水沖洗，再用冷敷或浸泡冷水，切記傷口的水泡不可弄

破。若是嚴重的燒燙傷，請依「沖脫泡蓋送」步驟處理，以減輕傷口受損程

度。

沖：在流動的冷水中沖洗約30分鐘。

脫：在冷水中慢慢將衣物脫去，記住勿將水泡弄破。

泡：在冷水中連續泡30分鐘，將餘熱完全除去。

蓋：用乾淨的床單或紗布、毛巾將傷口覆蓋。

送：儘速送醫治療。

七、向毒品說不

1. 毒品濫用不僅有違法之虞，還會傷害您的身心健康，危害您的工作和生活，而且

戒治不易，容易陷於精神恍惚、嚴重危急的境地，並且潛藏致命性，最後常以死

亡收場，您絕不可貪一時之快持有或吸食毒品，或對新興毒品之第三級毒品K他命

（Ketamine）、FM2、一粒眠（Nimetazepam）或第四級毒品安定（ Diazepam）、

蝴蝶片（Alprazolam）及其他鎮靜安眠劑掉以輕心。

2. 預防毒害六招：

(1) 保持生活作息正常。

(2) 絕對不好奇試用毒品。

(3) 建立正確情緒抒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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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靠藥物提神或減重。

(5) 遠離複雜場所。

(6) 不接受陌生人的飲料、香菸。

3. 行政院衛生署網站（http://doh.gov.tw）已公告符合指定藥癮戒治機構醫療院所

名單，提供個案門診、急診、住院與出院後之追蹤與轉介等服務，另民間戒癮輔導

團體或機構亦有提供戒毒諮詢、安置輔導及追蹤輔導。

＜生活小撇步＞

◆	專為隻身在外的您提供簡易的生活小妙招，讓惱人的居家問題輕鬆解決！

一、吐司去除污垢

外套只要是每天穿，又容易在衣領與袖口堆積污垢，可利用切得較厚的吐司麵包用力

摩擦即可去除。

二、檸檬去渣大發現

茶壺、飲水機使用久了，常會卡一層白白厚厚的渣，只要將一顆檸檬，去籽、切半放

入煮2至3小時，裡面的渣會漸漸變少，多試幾次，效果會更好。

三、用鹽去除毛巾異味

毛巾用久會有一股異味，但是如果用洗潔精清洗毛巾，反而會越洗越黏，其實只要放

一些鹽在毛巾上輕輕搓洗，就可去除異味了。

四、衛生紙除臭方法

鞋櫃因空間密閉、濕氣較高，而衛生紙本身有非常細的纖維，將之放入鞋櫃中，能夠

有效的吸附濕氣，這樣一來就不會有難聞的氣味了。

五、電話聽筒有異味

將未使用過的茶包(隨你喜愛得口味)，拔去吊線，置於電話聽筒的凹槽處，如此即可

保持話筒的清新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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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節慶介紹＞

◆	介紹臺灣最具代表的五大節慶，有助於您了解臺灣風俗民情，讓您早日適應在臺生活，

將臺灣視為第二個家喔！

一、春節﹝農曆1月1日〜1月15日﹞

春節是臺灣人最重視的節慶，家家戶戶貼春聯、一家人會在「除夕夜」團吃年夜飯，

並且互贈紅包，說祝福的話，以象徵大吉大利、來年好運氣。

代表食菜：菜頭─代表『好彩頭』、魚─代表年年有餘、芥菜（長年菜）─象徵長

壽、年糕─象徵步步高升

二、元宵節﹝農曆1月15日﹞

元宵節的夜晚，處處可見人人手提燈籠外出遊玩，廟宇會展示特別的花燈，各地也會

舉辦熱鬧的「燈會」活動。

代表食菜：元宵（湯圓）

三、端午節﹝農曆5月5日﹞

住家門口會掛上菖蒲和艾草，並配帶香包，據說可保平安。中午12點整有“立蛋”的

習俗，而各地也會舉辦“划龍舟”競賽活動，熱鬧非凡。

代表食菜：粽子

四、中元節﹝農曆7月15日﹞

各地廟宇都會舉辦許多傳統盛大的祭典法會。家家戶戶皆準備極為豐盛的肉祭品，祭

拜鬼神，祈求平安。

五、中秋節﹝農曆8月15日﹞

當天晚上全家人要齊聚一起賞月、吃月餅及柚子，『吃月餅』意味著團圓美滿；『吃

柚子』是代表受到月亮保佑的意思。

代表食菜：月餅、柚子

＜著名景點推薦＞

◆	臺灣是一座非常美麗的寶島，有「福爾摩沙」之美稱，推薦最具代表性的名勝景點，提

供您休閒旅遊時的最佳選擇。

捌、臺灣民俗節慶與著名景點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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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淡水

談到“淡水”最著名的莫過於古樸老街、美食和夕陽景緻，「漁人碼頭」

是觀賞夕陽的最佳場所，而「紅毛城」有別緻的歐式洋樓，都是您不可錯

過的地方。

◎ 特色美食：魚丸、阿給、酸梅湯、魚酥、阿婆鐵蛋

◎ 交通運輸：搭乘捷運淡水線至淡水站

二、臺北陽明山

陽明山一年四季都有值得一遊的美景，有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山、擎天崗、

竹子湖等著名景點，其中以春天的“花季”和冬天的“溫泉”最受遊客青睞。

◎ 特色美食：野菜、土雞、山產

◎ 交通運輸：

(1) 臺北車站搭乘260公車

(2) 劍潭捷運站搭乘紅5公車

三、嘉義阿里山

阿里山最著名的就是日出與雲海美景，每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的阿里山

花季，滿山遍野的花海美景、落櫻繽粉，每年的此時都會吸引大批的觀

光人潮。

◎ 特色美食：竹筍、愛玉子、高山茶、公婆餅、火車餅

◎ 交通運輸：

1. 嘉義車站搭乘嘉義縣公車

2. 嘉義北門車站搭乘阿里山小火車

四、臺南府城

臺南府城是臺灣的古都，擁有許多國家級古蹟，其中以孔廟、安平古

堡、億載金城、赤崁樓等最享盛名，除了古蹟之外，臺南的小吃也是

另一項特色，值得品嚐！

◎ 特色美食：擔仔麵、意麵、蝦捲、碗粿、棺材板、豆花、鼎邊銼

◎ 交通運輸：臺南火車站搭乘至各地公車

五、屏東墾丁

墾丁充滿著熱情的南島風情，是從事水上活動的最佳去處，每到夏

季，吸引了很多外籍觀光客到此一遊，在炎炎夏日裡，歡迎您廣邀朋

友一起來戲水消暑哦！

◎ 特色美食：鹿角菜、雨來菇、港口茶、芋頭粿、鴨肉冬粉

◎ 交通運輸：屏東車站搭乘屏東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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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東知本

知本位於臺灣東部，以世界級溫泉勝地著名，在這裡除了可以享受

泡湯之樂，同時還有山巒、峽谷、瀑布等原始自然風貌。

◎ 特色美食：金針花、釋迦、洛神葵、菊花茶

◎ 交通運輸：

1. 搭乘南迴鐵路至知本站

2. 臺東市搭乘鼎東客運（山線）往知本 

七、花蓮太魯閣

太魯閣以令人讚嘆的自然奇景最負盛名，位於中橫公路上的沿路風景秀

麗，有燕子口、九曲洞、天祥、清水斷涯、長春祠、白楊步道等遊覽名

勝，是個不遊可惜的旅遊景點，強力推薦給您。

◎ 特色美食：野菜、麻糬、山產、山蘇茶、芋心甘薯

◎ 交通運輸：花蓮火車站搭乘花蓮客運至天祥

 你 好  How are you ； Hello

 （中文語）Ni How   ：向人打招呼、問候的話。

 謝 謝  Thanks

 （中文語）Xie-Xie   ：表達感謝、感激的意思。

 對 不 起  Sorry

 （中文語）Dui Bu Chi   ：對人表示抱歉的意思。

 我 愛 你  I love you

 （中文語）Wo Ai Ni   ：向人表達愛意、喜歡的意思。

 再 見  Goodbye

 （中文語）Zhai Jian   ：道別時，希望以後再相見所用的話。

 多 少 錢  How  much

 （中文語）Duo Shao Chian   ：詢問東西的價值時所用的話。

玖、中文簡易生活用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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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各地外勞諮詢服務中心一覽表 

名  稱 成立時間 專  線  電  話 地  址 

臺北市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4.12.14 Tel：02-25502151
Fax：02-25507024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21號8樓

高雄市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5.04.01 Tel：07-8117543　  
Fax：07-8117548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6號4樓

臺北縣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6.04.01 Tel：02-89659091 
     02-89651044
Fax：02-89651058 

臺北縣板橋市中山路1段161號7樓

桃園縣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5.04.01 Tel：03-3344087　  
     03-3341728  
     03-3322101轉6812
Fax：03-3341689 

桃園市縣府路1號8樓

新竹市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9.10.01 Tel：03-5320674 
Fax：03-5319975 

新竹市國華街69號5樓

新竹縣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9.10.01 Tel：03-5520648　  
Fax：03-5520771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3樓

苗栗縣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7.04.01 Tel：037-363260　  
　 　037-370448 
Fax：037-363261 

苗栗市國華路1121號

臺中市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7.05.01 Tel：04-22296049
Fax：04-22296048
外勞諮詢服務專線：
0800-600088

臺中市自由路2段53號2樓

臺中縣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7.03.01 Tel：04-25240131
Fax：04-25285514

臺中縣豐原市陽明街36號6樓

南投縣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9.01.12 Tel：049-2238670 
Fax：049-2238353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60號1樓

彰化縣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5.01.31 Tel：04-7297228　  
     04-7297229  
Fax：04-7297230 

彰化市中興路100號8樓

雲林縣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6.12.01 Tel：05-5338087　  
     05-5338086  
Fax：05-533108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　

嘉義縣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7.01.01 Tel：05-3621289 
Fax：05-3621097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村祥和二路
東段1號

嘉義市外勞諮
詢服務中心

89.08.01 Tel：05-2231920 
Fax：05-2228507

嘉義市中山路199號

臺南市外勞諮
詢服務中心

88.09.01 Tel：06-2951052　  
     06-2991111
Fax：06-2951053 

臺南市永華路2段6號8樓

臺南縣外勞諮
詢服務中心

86.04.01 Tel：06-6326546  
Fax：06-6373465 

臺南縣新營市民治路36號7樓

高雄縣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5.04.07 Tel：07-7338842 
Fax：07-7337924

高雄縣鳥松鄉大埤路117號

屏東縣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8.10.01 Tel：08-7510894　  
Fax：08-7515390 

屏東市自由路17號



��

外

籍

勞

工

在

臺

工

作

須

知          

B E V T Bureau of  Emplayment and
Vocation Training

Ju l y  2008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職 業 訓 練 局

中

泰

文

版

名  稱 成立時間 專  線  電  話 地  址 

基隆市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91.09.01 Tel:02-24258624
　　02-24258624 
Fax：02-24226215

基隆市義一路1號

宜蘭縣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8.10.01 Tel：03-9254040
  　 0800-339357　  
Fax：03-9251092　　

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花蓮縣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86.10.23 Tel：038-239007
     038-220931
Fax：038-237712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臺東縣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91.08.01 Tel：089-328254
Fax：089-359740

臺東市中山路276號

澎湖縣外勞
諮詢服務中心 

91.08.01 Tel：06-9212680
Fax：06-9217390

澎湖縣馬公市大賢街160號

金門縣外勞查
察暨諮詢服務
中心

91.12.14 Tel：082-373291 
Fax：082-371514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

連江縣外勞查
察暨諮詢服務
中心

95.10.02 Tel：0836-25022轉15
Fax：0836-22209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6號

附表二：勞委會職訓局0800外勞申訴專線一覽表

語言別 申訴專線電話

英語 0800-885885

泰語 0800-885995

印尼語 0800-885958

越南語 0800-017858

附表三：外勞輸出國家駐臺機構 

單  位 地  址 電  話／傳  真

馬尼拉經濟
文化辦事處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76號11樓 Tel：02-25081719
Fax：02-25079805

泰國貿易經濟
辦事處(勞工處)

臺北市信義路3段151號10樓 Tel：02-25811979
Fax：02-25818707

駐臺北印尼
經濟貿易代表處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50號6樓 Tel：02-87526170
Fax：02-87523706

駐臺北越南經濟
文化辦事處
(勞工組)

臺北市中山區臺北市松江路69巷3-1號 Tel：02-25043477
Fax：02-2504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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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地  址 電  話／傳  真

駐臺北烏蘭巴托
貿易經濟代表處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11樓1112室
(國貿大樓)

Tel：02-27229740
Fax：02-27229745

馬來西亞友誼
及貿易中心

臺北市敦化北路102號8樓 Tel：02-27132626
Fax：02-25149864

附表四：各區國稅局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臺北市國稅局 臺北市中華路一段2號 TEL：02-23113711

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桃園市復興路186號10-23F
TEL：0800-000321

     03-3396789

臺灣省中區國稅局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68號
TEL：0800-000321

     04-23051111

臺灣省南區國稅局 臺南市富北街7號6-17F TEL：06-2223111

高雄市國稅局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8號 TEL：07-7256600

附表五：臺灣國際航空站外勞服務站一覽表

航 空 站 電   話 地   址 傳   真

桃園

國際航空站

代表號03-398-9002 

英語03-398-3976

泰語03-398-3975

印尼語03-398-3977

越南語03-398-3974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9號

C-0-278室

03-393-1469

高雄

國際航空站

07-803-6804

07-803-6419　

高雄市中山四路二號 07-803-9177

附表六：中央健保局各地分局一覽表

分局 地址 電話 傳真

臺北分局 臺北市公園路15-1號5樓 02-25232388 02-27025834

北區分局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3段525號 03-433911 03-4381800

中區分局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66號 04-22583988 04-22531242

南區分局 臺南市公園路96號 06-2245678 06-2244292

東區分局 花蓮市軒轅路36號 03-8332111 03-8332011

高屏分局 高雄市三民區80706九如二路157號 07-3233123 07-3159242

＊健保免付費諮詢電話：0800-03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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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勞工委員會勞保局各地辦事處一覽表

辦事處別 地址 電話 傳真 

臺北市

辦事處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4號 02-2321-6884 02-23939264

02-33933852

臺北縣 臺北縣板橋市文化路2段481號 02-8253-7515 02-22526399

02-82537518 

基隆 基隆市中正區正義路40號 02-2426-7796 02-24270702

02-24278364 

桃園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26號 03-335-0003 03-3364329

03-3479036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42號 03-522-3436 03-5281438

03-5627491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九路36之1號 03-551-4775 03-5514734

03-5583473 

苗栗 苗栗縣苗栗市中山路131號 037-266-190 037-266650

037-277918 

臺中市

辦事處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2段111-66

號 

04-2255-2388 04-22552333

04-22550800 

臺中縣 臺中縣豐原市成功路616號 04-2520-3707 04-25200984

南投 南投縣南投市芳美路391號 049-222-2954 049-2209109

049-2235624

彰化 彰化縣彰化市公園路1段239號 04-725-6881 04-7259293

04-7270857 

雲林 雲林縣斗六市興華街7號 05-532-1787 05-5331738

05-5372439

嘉義 嘉義市東區大業街2號 05-222-3301 05-2221013

05-2253944 

臺南市 臺南市中西區運河南街5號 06-222-5324 06-2110355

06-2225611

臺南縣 臺南縣新營市民治東路31號 06-635-3443 06-6333017

06-6335831 

高雄市辦

事處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304號 07-727-5115 07-7275338

07-7275337

高雄縣 高雄縣鳳山市復興街6號 07-746-2500 07-7462519

07-7464318 

屏東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552號之1 08-737-7027 08-7350343

08-7364584 

宜蘭 宜蘭縣宜蘭市農權路3段6號 03-932-2331 039-329551

039-355807 

花蓮 花蓮縣花蓮市富吉路43號 03-857-2256 038-465746

038-56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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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別 地址 電話 傳真 

臺東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292號 089-318-416 089-333478

089-356003 

澎湖 澎湖縣馬公市三民路36號 06-927-2505 06-9279320

金門 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69號 082-325-017 082-328119

馬祖 馬祖南竿鄉介壽村中正路47-4號 0836-22467 0836-22872 

附表八：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電話地址一覽表

編號 單位 地址 電話 傳真

1 基隆市服務站 基隆市義一路18號11樓(A棟) 02-24281775 02-24285251

2 臺北市服務站 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5號 02-23899983 02-23310594

3 臺北縣服務站 臺北縣板橋市民族路168號 02-89647960 02-89647208

4 桃園縣服務站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06號1樓 03-3310409 03-3314811

5 新竹市服務站 新竹市中華路3段12號1、2樓 03-5243517 03-5245109

6 新竹縣服務站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133號1樓 03-5514590 03-5519452

7 苗栗縣服務站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291巷8號 037-322350 037-321093

8 臺中市服務站 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91號1樓 04-22549981 04-22545662

9 臺中縣服務站 臺中縣豐原市中山路280號 04-25269777 04-25268551

10 彰化縣服務站 彰化縣員林鎮和平街18號 04-8349614 04-8349106

11 南投縣服務站 南投縣南投市文昌街87號1樓 049-2200065 049-2247874

12 雲林縣服務站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38號1樓 05-5345971 05-5346142

13 嘉義市服務站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353號11樓 05-2313274 05-2311297

14 嘉義縣服務站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2路西段6號1樓 05-3623763 05-3621731

15 臺南市服務站 臺南市府前路2段370號 06-2937641 06-2935775

16 臺南縣服務站 臺南縣善化鎮中山路353號1樓 06-5817404 06-5818924

17 高雄市服務站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1路436號1、

7樓

07-2821400 07-2153890

18 高雄縣服務站 高雄縣岡山鎮岡山路115號 07-6212143 07-6236334

19 屏東縣服務站 屏東市自立路185號 08-7216665 08-7214264

20 宜蘭縣服務站 宜蘭縣羅東鎮倉前路45號1樓 03-9575448 03-9574949

21 花蓮縣服務站 花蓮縣花蓮市民樂三街38號 038-235503 038-223034

22 臺東縣服務站 臺東縣臺東市長沙街59號 089-361631 089-347103

23 澎湖縣服務站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177號1樓 06-9267150 06-9264545

24 金門縣服務站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1段5號2樓 082-323701 082-323641

25 連江縣服務站 連江縣(馬祖)南竿鄉福沃村135號

2樓

0836-23738 0836-2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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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專勤隊電話地址一覽表 

編號 單位 地址 電話 傳真

1 第一大隊
大隊部

臺北縣板橋市三民路2段37號5樓 02-29611356
02-29616840

02-29612817

2 臺北市專勤隊 臺北市廣州街15號 02-23889393
轉5035

02-23892644

3 臺北縣專勤隊 臺北縣板橋市三民路2段37號5樓 02-29611360 02-29612817

4 基隆市專勤隊 基隆市義七路9巷2號 02-24287172 02-24284718

5 新竹市專勤隊 新竹市松嶺路122號 03-5254336 03-5258542

6 新竹縣專勤隊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133號2樓 03-5512377轉6 03-5515084

7 苗栗縣專勤隊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297巷5號 037-379045 037-379052

8 桃園縣專勤隊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06號B1 03-3357628 03-3358429

9 宜蘭縣專勤隊 宜蘭縣羅東鎮倉前路45號2樓 03-9577661 03-9575592

10 花蓮縣專勤隊 花蓮縣花蓮市港口路35號 03-8223363 038-223477

11 臺東縣專勤隊 臺東縣臺東市長沙街59號 089-342095 089-342874

12 澎湖縣專勤隊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177號 06-9263556 06-9261850

13 金門專勤隊
及收容所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1段5號3樓 082-375772 082-373226

14 連江專勤隊
及收容所

連江縣南竿鄉仁愛村1-5號 0836-22945 0836-22962

15 第二大隊
大隊部

臺中市復興路1段439號3樓 04-22608377 04-22602972

16 臺中市專勤隊 臺中市復興鎮1段439號3樓 04-22601579 04-22601579

17 臺中縣專勤隊 臺中縣豐原市中山路278號1、2
樓

04-25260405 04-25264442

18 南投縣專勤隊 南投縣南投市文昌街87號2、3樓 049-2246810 049-2246841

19 彰化縣專勤隊 彰化縣員林鎮和平街18號2、3樓 04-8344419 04-8340913

20 雲林縣專勤隊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38號3樓 05-5346119 05-5346143

21 嘉義市專勤隊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353號10樓 05-2313609 05-2313705

22 嘉義縣專勤隊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2路西段6號2
樓

05-3625162 05-3621441

23 臺南市專勤隊 臺南市西門路1段701號6樓 06-2219459 06-2211249

24 臺南縣專勤隊 臺南縣善化鎮中山路353號2樓 06-5813019 06-5816328

25 高雄市專勤隊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13號 07-2367524 07-2360446

26 高雄縣專勤隊 高雄縣岡山鎮岡山路115號2、3樓 07-6236347 07-6236347

27 屏東縣專勤隊 屏東縣屏東市自立路184號 08-7210894 08-7216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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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委託辦理「製播外勞業務中、外語廣播節目」頻道表

語言別 廠商 節目名稱 頻道

國語

節目

臺灣廣播公司 外勞交流道 1.新竹電臺 AM-1206千赫

 (首播週日16:00-17:00)

2.臺北二臺 AM-1188千赫

 (重播週日17:00-18:00)

3.臺中電臺AM-774千赫

 (重播週日17:00-18:00)

4.臺北一臺AM-1323千赫

 (重播週五07:00-08:00)

全景社區廣播

電臺

家有外勞 首播每週六12:00-13:00播出

重播每週六19：00-20：00播出

1.全景電臺FM89.3

2.臺中望春風電臺 FM89.5

3.嘉義嘉樂電臺 FM92.3

4.高雄快樂電臺 FM97.5

5.花蓮歡樂電臺FM98.3

英語

節目

臺灣廣播公司 開心假日菲律賓 1.臺北一臺AM-1323千赫

 (首播週日18:00-19:00)

2.大溪臺AM-621千赫

 (首播週日18:00-19:00)

3.新竹臺AM-1206千赫

 (重播週日19:00-20:00)

中央廣播電臺 Hello, Formosa 每週四19時至20時首播

每週日18時至19時重播

AM747(kHz)/402(m)

AM927(kHz)/324(m)

越南語

節目

臺灣廣播公司 客自越南來 1.臺北一臺AM-1323千赫、新竹臺

  AM1206千赫 (首播週日13:00-14:00)

2.大溪臺AM-621千赫

 (重播週日20:00-21:00)

3.臺北二臺AM-1188千赫

 (重播18:00-19:00)

4.關西臺AM-1170千赫

 (重播週日20:00-21:00）

5.網路收聽網址：

  www.taiwanradi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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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語
節目

中央廣播電臺 越南朋友在臺灣 1.每週六21時至22時SW1206kHz向中部播出。
2.每週六22時至23時
  輔大之聲FM88.5對北部重播。
3.漢聲電臺週一至週三5時5分至6時30分
  ，週四、五13時至14時，週六、日
  7時至8時，地區及頻道如下： 
調頻FM

越南語
節目

北部：106.5mHz        中部：104.5mHz
嘉南：101.3mHz        高屏：107.3mHz
花蓮：104.5mHz        玉里：107.3mHz 
臺東：105.3mHz
調幅AM
臺北：684kHz,1116kHz
桃園：693kHz,936 kHz
臺中：1287kHz        雲林：1089kHz
臺南：693kHz         宜蘭：1116kHz
花蓮：1359kHz        高屏：1251kHz
左營：1332kHz        澎湖：1269kHz

4.警廣全國長青網，每週一至週三
  14時至15時
臺北：AM1260        新竹高雄：AM1116
臺中：AM702         宜蘭花蓮：AM990
臺東：AM1125

臺北勞工
教育廣播電臺

寶島湄江情 1.臺北勞工教育電臺FM91.3 (首播每週日
7:00-8:00，重播每週日22:00-23:00)

2.鄉音廣播電臺FM89.5
 (每週日7:00-8:00播出)
3.關懷廣播電臺FM91.1
 (每週日22:00-23:00播出)
4.網路播出：http://www.workfm.org.tw
 (首播每週日7:00-8:00，重播每週日
22:00-23:00)

印尼
語節目

臺灣廣播公司 臺北直飛雅加達 1.臺北一臺AM-1323千赫
 (首播週日17:00-18:00)
2.大溪臺AM-621千赫
 (首播週日17:00-18:00)
3.新竹臺AM-1206千赫
 (首播週日17:00-18:00)
4.臺北一臺AM-1323千赫
 (重播週六7:00-8:00)
5.網路收聽網址：www/taowanradi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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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語節目

中央廣播電臺 印尼人在臺灣 1.每週一、四、日20時至21時首播

  南部：927kHz       全國：FM106.5

2.每週日20時至21時輔大之聲FM88.5對北部

播出。

3.漢聲電臺週一至週三13時至14時，週四、

五5時5分至6時30分，週六、日6時至7時，

地區及頻道如下： 

調頻FM

北部：106.5mHz        中部：104.5mHz

嘉南：101.3mHz        高屏：107.3mHz

花蓮：104.5mHz        玉里：107.3mHz 

臺東：105.3mHz

印尼

語節目

調幅AM

臺北：684kHz,1116kHz

桃園：693kHz,936 kHz

臺中：1287kHz        雲林：1089kHz

臺南：693kHz         宜蘭：1116kHz

花蓮：1359kHz        高屏：1251kHz

左營：1332kHz        澎湖：1269kHz

4.警廣全國長青網，每週四至週六14時至15時

臺北：AM1260         新竹高雄：AM1116

臺中：AM702          宜蘭花蓮：AM990

臺東：AM1125

5.每週日19時至20時雲嘉南臺FM93.3播出。

6.每週一至週五20時至20時10分AM1494及週

日14時5分至15時FM101.7教育電臺播出國臺

語教學單元。

泰語

節目

臺灣廣播公司 湄南河畔 1.臺北一臺AM-1323千赫

 (首播週日7:00-8:00)

2.大溪臺AM-621千赫 (首播週日7:00-8:00)

3.新竹臺AM-1206千赫 (重播週日8:00-9:00)

中央廣播電臺 你好，沙哇迪咖 1.每週三、五、六22時至23時首播

  次日7時至8時重播

  南部AM927(kHz)/402(m)

  中部AM747(kHz)/402(m)

2.每週日8時至9時高雄廣播電臺FM94.3

  及AM1089對南臺灣播出

3.每週日21時至22時

  輔大之聲FM88.5對北部播出

4.每週日20時至21時

  雲嘉南臺FM93.3對南部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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